四川省注册税务师协会文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川税协发〔2022〕2号
关于转发中税协《关于在税务师行业开展以案为鉴、以案促改警示教育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党支部、联络处、税务师事务所：

现将中税协《关于在税务师行业开展以案为鉴、以案促改警示教育的通知》（中税协发〔2022〕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《关于印发<吴海英组长在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>的通知》（川税行党发〔2022〕1号）和《关于开展税务师行业自律检查专项活动的通知》（川税协发〔2021〕35号）认真组织学习，切实贯彻落实文件要求，以案件警示教育，促进整顿整改，确保取得成效。

附件：关于在税务师行业开展以案为鉴、以案促改警示教育的通知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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